技术参数确认函
	配置清单：（设备/项目配置清单）（如行列不够可自行增加）
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备注

	1
	强脉冲光IPL治疗头 
	1
	

	技术参数：（*号重点参数原则上不超过5条（如有）；参数不能具有偏向性和排他性）

1、具有强脉冲光（IPL）功能，主要用于治疗血管性皮肤和色素性皮肤病，减少毛发，治疗轻度到中度炎性痤疮。工作激光波长：400-1200 nm; 能量密度：最大35J/cm²；可与医院强光与激光系统（M22）设备配套。

2、可识别光学滤光片：515,560,590,615,640,695,nm双波长：400-600&800-1200；530-650&900-1200nm；可适配导光晶体：8mm x 15mm ； 15mm x 35mm
3、脉冲宽度：4ms-20ms；脉冲延迟：5ms-150ms；脉冲重复频率：最大1.0Hz；制冷方式：连续接触性制冷；
4、强脉冲光IPL治疗头为设备核心部件，需提供针对本次采购手具（对应序列号）的采购文件，如订单、付款交易记录、销售授权、买卖合同等采购文件，提供本次采购手具（对应序列号）的报关单、商检证等进口手续文件。

5、IPL手具质保：使用未超过1万次脉冲,可免费更换，超过1万脉冲但低于10万脉冲须支付已使用脉冲次数的费用后更换（费用为价格除以10万脉冲为基数计算）。超过10万脉冲不予更换。手具质保期内，所提供的手具维修及技术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（含运输、关税、材料、人工、差旅等费用）；
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备注：（其他需注意事宜）

 1、以上配置清单要求及技术参数是否响应，需在“咨询响应文件”内的响应偏离表中体现（正偏离/负偏离）。

2、本技术参数要求中所指出的参数标准等仅说明并非进行限制，响应供应商可提出优于技术参数的规定，以使院方满意。


	


